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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北 省 民 政 厅 
湖 北 省 公 安 厅 
湖 北 省 财 政 厅 

文件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鄂民政发〔2021〕5号 

 

 

省民政厅 省公安厅 省财政厅 

关于转发《民政部 公安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

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 

各市、州、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、公安局、财政局： 

现将《民政部 公安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

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20〕125号，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转发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一、要认真贯彻落实《通知》精神。各地要结合省民政厅、

省公安厅、省财政厅等 12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

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鄂民发〔2019〕17号）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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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将父母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监护资格、被依法遣送（驱逐）出

境两种情形的儿童纳入保障范围。要按照《通知》规定要求，精

准认定“失联”情形，进一步提高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规

范化、精准化水平，做到应保尽保、不漏一人。《通知》自 2021

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 

二、要强化部门协作配合。充分发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

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联席会议协调机制作用，研究解决事实无人

抚养儿童关爱保护、救助保障中遇到的普遍性、特殊性问题。各

级民政部门要加强工作协同，主动对接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、司

法、财政、卫生健康、医保、残联等部门，研究会商具体情形的

认定细节、操作办法、退出机制等内容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。要

强化动态精准管理，对纳入保障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，做好

信息录入和更新，做到一人一档、应录尽录；对情形发生变化终

止保障的，要核查清楚，做到应退尽退；要联合相关部门坚决打

击虐待、遗弃，故意或恶意不履行监护职责等各类侵害儿童权益

的违法犯罪行为，对有能力履行抚养义务而拒不抚养的父母，依

法追索抚养费，将有恶意弃养情形的父母，纳入失信行为信用记

录，实施严厉的部门联合惩戒。 

三、要做好儿童关爱服务工作。各级民政部门要以“政策宣

讲进村（居）”活动为契机，创新工作方法，加大相关政策法规的

宣传力度，特别是针对《通知》补充增加的两类保障情形，广泛

开展宣传活动，不断提升政策的知晓率。要完善探视巡访制度，

深入开展摸底排查，实时掌握儿童的生活、身体、学习和心理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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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情况，及时将符合相关政策的儿童纳入保障范围，并提供亲

情关爱、精神慰藉、心理疏导等服务。要加强监护指导，采取多

种形式，积极向儿童监护人、受委托监护人开展相关法规政策和

儿童安全防护等知识的宣传教育，督促其依法履行监护责任。对

父母因精神残疾或其他原因，严重损害儿童身心健康或使儿童处

于危困状态的，应及时进行监护干预、评估，及时将儿童送往未

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儿童福利机构临时监护抚养，并依据相关

规范签订监护协议。 

 

附件：《民政部 公安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 

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20〕125号） 

   

  

省民政厅            省公安厅           省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2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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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民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2月 5日印发 
 


